
  

華南產物團體續保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自動續保) 
 

108.05.31(108)華產企字第123函備查 
109.04.17(109)華產企字第120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附表所列任一種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保華南產物 

團體續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續保手續。 

 

第二條  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及續保 

主保險契約保險期間為一年。保險期間屆滿前，經要保人依據本公司出具同意續保之續保通

知書所載保險金額、保險費以及繳費方式，繳交次年保險費後，本公司應繼續承保並製發續

保年度之保險單及保險費收據。 

 

第三條  續保之限制 

未依前條約定繳交續保保險費，或與本公司另洽投保條件者，視為不再續保。 

要保人如欲重新投保應另行填寫要保書及相關資料，送交本公司重新核保。 

 

第四條  條款的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相關條款之規定。 

 

附表：主保險契約列表 

華南產物志工團體傷害保險 

華南產物微型團體傷害保險 

華南產物團體傷害保險(標準型) 

華南產物團體住院日額醫療保險 

華南產物團體住院醫療保險(實支實付型) 

華南產物團體健康保險 

華南產物團體健康保險(甲型) 

華南產物團體癌症身故保險 

華南產物團體癌症健康保險 

華南產物團體一年期定期初次罹癌健康保險（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適用） 

華南產物團體住院醫療限額健康保險（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適用） 

華南產物團體住院醫療日額健康保險（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適用） 

華南產物團體一年期癌症健康保險（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適用） 

華南產物團體醫療保險(實支實付型) 

 


